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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紐西蘭四周向洋的獨特環境及與澳大利亞的政、經、軍合作關係，使其未

直接面對外來的軍事威脅，但紐西蘭仍視恐怖主義為國家和區域安全的最大挑

戰，並將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列為政府政策的最高優先目標；目前，反恐及根除

這些威脅已是紐西蘭國防武力的主要任務

冷戰結束後，紐西蘭重新檢討國防武力的架構、行動與能力，並賦予紐西

蘭國防武力的主要任務為：「確保紐西蘭能抵禦外部威脅；維護紐西蘭的主權利

益──包含專屬經濟海域的利益；使紐西蘭於利益所在的戰略區域能對突發事件

採取適切的行動。」

紐西蘭國防軍的特質為軍政、軍令二元化，國防部長與陸、海、空軍司令

屬於軍政系統；國防軍司令屬於軍令系統，直接承國防大臣之命指派聯合部隊

執行作戰任務。國防軍總兵力 13,415 人；海軍 2,671 人、陸軍 6,997 人、空軍

2,789 人、國防軍司令部 748 人、聯合部隊指揮部 210 人。

國防軍的主要任務係著眼於與鄰國──澳大利亞及友邦國家維護區域或全

球安全。尤其，恐怖主義在 21 世紀以來對區域及全球安全構成全球社會最大挑

戰之際，更突顯了紐西蘭國防軍與友邦國家合作的重要性。

關鍵詞：戰略環境、兵力結構、區域安全、國防長程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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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紐西蘭位於南太平洋，面積 268,680 平方公里，人口約 400 萬。地緣位置

西臨塔斯曼海與澳大利亞相距約 1,600 公里，北鄰東加、斐濟等國，素來與澳

大利亞及大洋洲各國往來密切；地緣戰略上不僅扼控南太平洋海、空交通要衝，

亦為大洋洲至北美東西海岸的南太平洋航線西端起點之一。此外，由於紐西蘭

地緣位置鄰近亞太地區，因此亦與此地區的安全戰略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紐西蘭四周向洋的獨特環境及與澳大利亞的政、經、軍合作關係，使其未

直接面對外來的軍事威脅（NZDF, 2005i:13）。因此，紐西蘭的基本政府目標第

一項明確列述要在世界上：「強化紐西蘭的國家身分──以我們（紐西蘭）的身

分扮演世界上的一份子，以支持和維護自由與公平（NZDF, 2005c:15）。」1這

項目標內涵與紐西蘭的地緣關係說明：紐西蘭的政府政策視國防為外交與安全

政策的一項核心要素（NZMD, 2005a:11），而國防武力是衝突解決與維持穩定

──特別是紐西蘭參與國際維持和平與人道救援行動的重要憑藉（NZDF,

2005c:15）。

紐西蘭的國家安全雖然無直接外來的軍事威脅，但仍視恐怖主義為國家和

區域安全的最大挑戰。因此，紐西蘭明確以國防及外交政策作為確保其領土、

經濟、社會和文化利益的兩項相輔相成手段，並以這兩項手段來履行集體與全

球責任。儘管紐西蘭與世界主要國家相較之下只擁有一支規模較小的國防武

力，但這支武力長年來均以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與義務為宗旨。尤其，紐西

蘭積極參與聯合國及其他多國和平支援行動，說明紐西蘭對集體安全與扮演國

際好公民的承諾始終不遺餘力；近年來這項承諾也反映在參與阿富汗、伊拉克

反恐任務等實踐聯合國原則、國際法和集體責任的行動上（NZDF, 2005i:13）。

從紐西蘭的安全觀與國防政策取向來看，不難發現紐西蘭的國防武力發展

旨在與周邊國家共同維護區域安全環境及參與全球和平支援行動，以確保本身

免於恐怖主義的威脅或區域衝突的波及。本文基於上述的前提，著眼以紐西蘭

1 Key Government Goal Number 1: “To Strengthen National Identity–celebrate our identity in a
world as people who support and defend freedom and fairness.” 參閱 Headquarters New Zealand
Defence Force, “Key Government Goals,” in Statement of Intent of the New Zealand Defence Force
（NZDF） for the period 1 July 2005 to 30 June 2008（Wellington: NZDF, 2005）,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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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合作為主軸，自紐西蘭的戰略環境與政府政策、國防任務與組織、區域

安全合作、國防發展與規劃等探討其全般國防軍事發展，期對紐西蘭的國防武

力與區域安全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但本文不涵蓋軍事領域中有關人事、情

報、作戰、後勤等專業領域或各類型武器的特定研究，上述領域可列為日後延

伸研究的面向及重點。

II. 紐西蘭的戰略環境與政府政策

2001 年發生於美國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安全環境

發生重大的變化，已往目標及情報均十分明確的敵對攻擊型態已轉變為危機四

伏的恐怖威脅，這種轉變也對紐西蘭及區域內鄰近國家產生巨大的衝擊。

i. 全球安全環境與紐西蘭政策

國際安全環境特質的改變導致許多國家的國防政策與其目標設定的優先順

序必須作適切修訂與調整，紐西蘭及區域內鄰近國家也開始針對安全環境的變

化重新思考亞洲安全問題與擴大參與、援助的策略（NZMD, 2005a:11）。

紐西蘭雖無直接外來的軍事威脅，但她認為近年來持續發生的跨國性安全

挑戰，例如 2002 及 2005 年 10 月發生於印尼峇里島的炸彈攻擊，以及分別於

2003 年 8 月、2004 年 9 月對印尼雅加達的旅館與澳大利亞大使館的攻擊，已使

得戰略環境充滿著複雜與不確定性。紐西蘭認為這些恐怖主義攻擊已經對其本

身及鄰近國家構成嚴重的威脅，因此決定將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列為政府政策的

最高優先目標；在這方面，目前紐西蘭以全力配合美國在阿富汗地區領導的「恆

久自由行動」為主（NZDF, 2005i:13）。

阿富汗內戰的教訓，說明一個衰敗國家所造成的悲劇遠超過人類災難；而

且這類悲劇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十分深遠。對紐西蘭而言，前述悲劇同樣發生

在鄰近索羅門群島的種族衝突，以及因缺乏法律、秩序和經濟崩潰後可能產生

區域內第一個衰敗國家的威脅，已讓紐西蘭深感不安。為了因應這項區域內的

局勢發展，紐西蘭國防武力積極參與了由澳大利亞在所羅門群島領導的「地區

援助任務」，在亞洲地區扮演援助鄰國的主要角色（NZDF, 2005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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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至 21 世紀初期，國際秩序與安全環境的維護仍以強權的主導為核

心。紐西蘭認識到，美國由於擁有國際間無人可以匹敵的經濟、軍事力量與其

它柔性權力，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全球性的議題由美國主導依然毋庸置疑。

全般而言，美國決心剷除恐怖主義與反制大規模毀命性武器的擴散，以及積極

影響中東與亞太地區的局勢發展，已成為美國主導未來國際關係發展的重要政

策因素。紐西蘭認為有必要配合美國的主導扮演一定程度的國際角色，共同確

保國際和平與安全；在這方面，紐西蘭仍然認為所有的政策及參與行動，必須

與遵守聯合國原則、國際法和多邊主義的國家原則或承諾一致。綜合而言，紐

西蘭體認到參與聯合國及其他多邊和平支援行動的承諾，對塑造紐西蘭共同維

護國際安全的角色十分重要；此外，對國際或區域安全的承諾也是紐西蘭國防

武力部署與發展的重要依據（NZMD, 2005a:13）。不過，國防武力的派遣只是

紐西蘭政府政策的一項議題而已，仍然配合國家整體戰略作全般的衡量與運用

（NZDF, 2005i:13）。

ii. 區域安全環境與紐西蘭政策

紐西蘭除了依據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積極參與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和平支援行

動之外；在區域層面，東南亞是紐西蘭安全利益最主要的地區，自然受到紐西

蘭的關注。近年來，恐怖主義不斷在此地區製造炸彈攻擊事件，令紐西蘭十分

憂心會受到波及；因此紐西蘭也加入了對此地區潛在恐怖威脅的監控行動，希

望能有效預防威脅的發生。其次，由於印尼持續遭受恐怖主義攻擊，對其社會

秩序的穩定影響極大；紐西蘭頗為關注印尼的情勢發展，同時認為印尼如果能

結合東南亞地區自 1997 年經濟危機以來已全面復甦的大環境，逐漸促進印尼國

內民主化的進程，必然有助於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此外，紐西蘭長年來

與區域內國家進行高層次的互動關係──尤其是新加坡，而且全力參與區域內的

五國防禦協定行動，對維護區域與紐西蘭國家安全助益頗大（NZMD,

2005a:12）。

太平洋地區是另一個紐西蘭國防武力關注的區域；紐西蘭於 2000 年 6 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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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政府國防政策架構中明確敘述：「紐西蘭有特殊責任協助太平洋鄰國維護和

平、維持安全環境、促進其政府效能，以及幫助她們提升經濟福祉。紐西蘭需

要一個安全的鄰近區域，就必須盡力去履行這些目的（NZMD, 2000b）。」2基

於上述目的及維護太平洋地區安全，紐西蘭定期與區域內鄰近國家舉行會議，

不僅深入討論國防及安全議題，而且針對明顯的安全威脅相互提供適切的處理

方式。紐西蘭也與薩摩亞政府簽訂友好條約，對該國所提出的任何國防援助需

求進行協助。此外，在廣泛的太平洋區域內，紐西蘭也履行一些特別的國際責

任，包含太平洋專屬經濟區、災難援助、海洋研究與救援、維持和平行動等，

主要的目的仍是維持紐西蘭安全的周邊環境（NZDF, 2005i:13）。

另一方面，紐西蘭認為全球化的衝擊也轉變了太平洋區域內的安全環境；

全球化減少了區域內各國間的藩籬，但也將跨國威脅──恐怖主義、組織犯罪、

洗錢、人員與財務的非法活動等世界問題帶進了太平洋區域。紐西蘭為了因應

這些挑戰，積極以包含國防武力在內的各項準備工作，協助區域內鄰國處理這

些問題，希望藉安全合作消弭所有跨國威脅（NZDF, 2005i:13-14）。

紐西蘭與周邊國家共同維護安全環境的過程中，澳大利亞對紐西蘭的重要

性也是其中的一環。澳大利亞是鄰近紐西蘭西側的大國，也是紐西蘭國防上最

密切和最重要的夥伴；雙方均維持長久的盟約，共同維護區域安全及追求一致

的安全利益。紐、澳兩國近年來也藉著具有歷史特殊意義的澳紐兵團協助區域

內國家解決問題。3不過，兩國的國防合作關係並非沒有挑戰，雙方都必須了解

2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Defence: “15.New Zealand has special 
obligations to Pacific neighbours to assist in maintaining peace,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promoting good governance and helping achieve economic well being. We want a secure
neighbourhood and we must work towards that.” 參閱New Zealand Ministry of Defence,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Defence,” in The Government’s Defence Policy 
Framework June 2000, http://www.defence.govt.nz/public_docs/defpol-frmwrk%20.shtml
3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Significance of ANZAC Day: The Anzac tradition - the ideals of
courage, endurance and mateship that are still relevant today was established on 25 April 1915 when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 landed on the Gallipoli Peninsula. It was the start of a
campaign that lasted eight months and resulted in some 25,000 Austra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8,700
who were killed or died of wounds or disease. The men who served on the Gallipoli Peninsula created
a legend, adding the word ‘Anzac’ to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vocabularies and creating the 
notion of the Anzac spirit. In 1916,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landing was observed i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England and by troops in Egypt. That year, 25 April was officially named ‘Anzac 
Day’ by the Acting Prime Minister, George Pearce. By the 1920s, Anzac Day ceremonies were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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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之間的國家政策、目標優先順序和能力，才能有效合作維護區域安全

（NZMD, 2005a:12）。

總之，紐西蘭周邊區域安全環境的維護是其國家生存的保障，而國防武力

則扮演了關鍵角色。以目前而論，反恐及根除這些威脅是紐西蘭國防武力的主

要任務；其次，隨著後冷戰時期安全定義的擴大，紐西蘭國防武力也必須處理

多樣化的跨國犯罪問題。此外，當類似 2004 年發生地震與海嘯的天然災難時，

紐西蘭國防武力更需有萬全的準備，提供即時、有效的援助（NZDF,

2005i:13-14）；以上目標都是 21 世紀確保紐西蘭周邊安全環境不可或缺的要項。

III. 紐西蘭的國防任務與組織

紐西蘭的國防政策目標自然與國際安全環境息息相關；因此，當後冷戰時

期的安全環境特質轉變為危機四伏的恐怖威脅之後，紐西蘭開始認真思考必須

持續評估此一趨勢，且需檢討國防武力的架構、行動與能力（NZMD,

2005a:12）。

i. 國防任務與角色

紐西蘭武裝部隊編成的法律依據為 1990 年訂頒的國防法，這項法案確定了

成立武裝部隊的目的、國防武力組成，以及規範武裝部隊角色、接受國防大臣

指揮及與高級官員的關係等項目（NZDF, 2005h:14）。其次，紐西蘭於 2000 年

6 月公佈的政府國防政策架構也律定 5 項國防政策目標：1.防衛紐西蘭及保護紐

西蘭人民、領土、領海、專屬經濟區、天然資源與重要基礎設施；2.與盟邦澳

大利亞維持密切國防夥伴關係，追求共同的安全利益；3.協助維持南太平洋安

throughout Australia. All States had designated Anzac Day as a public holiday. Commemoration of
Anzac Day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1930s and 1940s with World War II veterans joining parades
around the country. In the ensuing decades returned servicemen and women from the conflicts in
Malaya, Indonesia, Korea and Vietnam, veterans from allied countries and peacekeepers joined the
parades.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number of people attending Anzac Day marches fell as
Australians questioned the relevance of Anzac Day. However, in the 1990s there was a resurgence of
interest in Anzac Day, with attendances, particularly by young people, increasing across Australia and
with many making the pilgrimage to the Gallipoli Peninsula to attend the Dawn Service.” In 
Australian Government Website,
http://www.dva.gov.au/commem/commac/studies/anzacsk/aday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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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並對太平洋鄰國提供必要的支援；4.在亞太區域安全中扮演適切角色，並

善盡五國防禦協定成員國的責任；5.廣泛參與聯合國、其他適當的多邊和平支

援與人道救援等全球安全及維持和平行動（NZMD, 2000a）。這 5 項國防政策直

接反映在「確保、維護紐西蘭免於現在及未來的外部威脅」之主要成效上（NZDF,

2005b:15-16），同時明定紐西蘭國防武力的主要任務為：

「確保紐西蘭能抵禦外部威脅；維護紐西蘭的主權利益──包含專屬經

濟海域的利益；使紐西蘭於利益所在的戰略區域能對突發事件採取

適切的行動（NZDF, 2005g:15）。」

此外，紐西蘭國防武力為了達成前述國防政策的主要成效，另列舉了 4 項

分項目標，詳細說明實踐國防政策的具體方案與手段；這 4 項分項目標為：1.

確保紐西蘭人民、領土、領海、專屬經濟區、天然資源與重要基礎設施安全；

2.減低來自於區域和全球威脅對紐西蘭的危害；3.參與區域和國際安全體系，

提升紐西蘭的價值與利益；4.具備應付未來國家安全挑戰的能力（NZDF,

2005a:16-20）。4

 確保人民、領土、領海、EEZ、天然資源與重要設施安全

紐西蘭國防武力平時主在執行主權維護、嚇阻、突發事件或危機反應等任

務，這些任務包含反恐、民防和其他意外事件的支援等。國防武力同時監控區

域內危安事件的發展，隨時準備處理任何突發事件。另一方面，國防武力也協

助民間力量處理天然災害，以及提供協助支援災後重要設施的重建。

 減低來自於區域和全球威脅的危害

這項目標要求紐西蘭國防武力依地緣關係與其他國家共同維護：一個安

全、和平與穩定的澳大利亞盟邦；一個安全、和平與穩定的南太平洋地區；一

4 以下各項說明請參閱Headquarters New Zealand Defence Force, “Defence Intermediate 
Outcomes,” op. cit., pp.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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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安全與穩定的亞太區域；以及一個更安全與穩定的世界。

 參與區域和國際安全體系，提升紐西蘭的價值與利益

紐西蘭雖無直接的外部威脅，但屬於坎培拉公約、五國防禦協定、東南亞

國家協會區域論壇、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太平洋群島論壇的成員，因此積極

與各國合作以塑造、發展及參與國際安全秩序的維護，確保其國家安全。紐西

蘭國防武力亦配合其國家目標，藉廣泛參與各項信心建立、國防外交、結盟，

以及參與或支持安全條約、軍事論壇、標準化組織等跨國活動，達成政府所賦

予的任務。

 具備應付未來國家安全挑戰的能力

國防能力的規劃是長期性的工作；紐西蘭鑒於高價位的主要裝備必須能有

效的發揮軍事效能，因此著眼以長期性的視野爭取武器裝備的獲得。此外，國

防武力的人力資源基礎是軍事能力的要素，紐西蘭亦以長期的規劃進行人才培

養，期藉優質的人力基礎結合高科技武器裝備，確保紐西蘭國家安全。

ii. 國防組織與兵力結構

紐西蘭國防軍自 100 多年前參與南非戰爭迄今，一直維持著光榮的軍隊傳

統。近年來，和平支援行動已經成為國防軍主要的作戰任務；國防軍亦曾參與

「志願軍」促成了東帝汶的穩定，這項任務充分展現了紐西蘭國防軍與盟邦聯

合作戰的精神與能力（NZDF, 2005j）。

 紐西蘭國防組織

紐西蘭國防軍的特質為軍政、軍令二元化，國防部長與陸、海、空軍司令

屬於軍政系統；國防軍司令屬於軍令系統，直接承國防大臣之命指派聯合部隊

執行作戰任務。紐西蘭是大英國協成員，總督是紐西蘭三軍統帥，負責武裝部

隊的建立與維持（LegislationNZ, 1990b,c）。國防大臣負國防全般責任，且經由

國防軍司令管制紐西蘭國防軍；國防軍司令則經由本部陸、海、空軍參謀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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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三軍部隊與聯合部隊（LegislationNZ, 1990d,e）。其次，依據紐西蘭國防法（第

24 節）的精神，國防部負責：1.適時提供優質的建議，協助政府擬訂符合紐西

蘭利益的國防決策；2.審核、評估紐西蘭國防武力和國防部所有活動；3.規劃取

得紐西蘭國防武力所需的重要軍事裝備（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5a）。國防

部長是國防大臣和其他大臣的主要文職顧問，諮詢國防軍司令後形成國防政策

建議，並向國防大臣提出國防評估報告；此外，國防部長需負責三軍武器裝備

的採購、更新與維修，同時評估、審核國防軍的功能、職責或計畫（LegislationNZ,

1990l）。

 紐西蘭部隊兵力結構

紐西蘭國防軍司令部位於 Wellington，下轄國防軍司令指揮的武裝部隊，

以及受其管制的文職參謀（LegislationNZ, 1990a）。國防軍目前總兵力 13,415

人；依類別區分常備部隊 9,053 人、非常備部隊 2,310 人、文官 2,052 人；另依

軍種區分海軍 2,671 人、陸軍 6,997 人、空軍 2,789 人、國防軍司令部 748 人、

聯合部隊指揮部 210 人（位於 Trentham）。5

紐西蘭皇家海軍

紐西蘭海軍的願景是扮演「世界上最佳的小國海軍」角色（to be the best

small-nation Navy in the world）；主要任務是為國防軍提供訓練精良、有支援能

力和有效的海軍武力，以防衛紐西蘭和她的廣泛利益。海軍司令部位於

Wellington，海軍基地位於 Auckland 的 Devonport。海軍作戰範圍涵蓋南太平洋

至東南亞區域，當執行國際維持和平與區域安全任務時，範圍將擴大至更遠的

戰場（Navy, 2005a）。

紐西蘭海軍下轄海軍作戰部隊、海軍支援部隊、反水雷與潛水部隊、海軍

巡邏部隊、海象部隊等類型。目前海軍編制各型主要艦艇 10 艘；分別為海軍作

5 本項數據係紐西蘭國防軍 2005 年 3 月 1 日的統計資料；參閱 New Zealand Defence Force
（NZDF）於 2005 年出版的 Statement of Intent of the New Zealand Defence Force for the period 1
July 2005 to 30 June 2008 第 167 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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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部隊 3,600 噸 ANZAC 級驅逐艦 2 艘；海軍後勤支援部隊 7,300 噸

ENDEAVOUR 級戰車艦 1 艘；海象測量部隊 2,622 噸 RESOLUTION 級測量艦

1 艘；潛水支援 911 噸 MANAWANUI 級艦 1 艘；近岸巡邏艇 91 噸 HINAU、

MOA、KIWI、WAKAKURA、KAHU 級艦共 5 艘。此外，紐西蘭海軍亦預計

於 2006 至 2007 年獲得投射防衛艦 7 艘，計有 8,000 噸多功能艦 1 艘、1,600 噸

遠洋巡防艦 2 艘、近岸巡邏艦 4 艘等（Navy, 2005c）。

海軍志願預備部隊亦是海軍整體的一部份，約佔海軍兵力的 20％（Navy,

2005d）。預備部隊是兼職性質，分屬 Auckland、Wellington、Christchurch、Dunedin

等 4 個單位；早期的角色為補充常備部隊員額及提供海岸防衛兵力，以確保航

運的暢通，目前則擴大為供應海軍艦艇員額、扮演國防軍與海洋工業之間的主

要介面，以及參與維持和平任務與支援文人機關等相關事務（Navy, 2005b）。

紐西蘭皇家陸軍

紐西蘭陸軍的任務是提供一支具有最佳領導、訓練與裝備，且能在作戰中

聚焦及贏得勝利的世界級地面部隊；此外，陸軍的願景是建立一支世界級的強

力陸軍（Army, 2005b）。陸軍司令部位於 Wellington；陸軍主要區分常備部隊及

地方自衛隊等兩種類型，下轄 2 個地面部隊群、1 個特種空中群、6憲兵部隊等

（Army, 2005a）。

陸軍所屬的地方自衛隊係兼職性質的部隊，自衛隊成員平日有正常的職

業，但每年需接受至少 20 天的軍事訓練。目前自衛隊武力也派遣人員執行海外

任務，以及增強常備部隊的訓練與補充所需兵力。7

紐西蘭皇家空軍

紐西蘭空軍是國防軍與維護國家安全的關鍵武力，主要任務是提供一支立

即反應的部隊，以及可應付各種突發狀況的長程武力（Air Force, 2005a）。空軍

司令部位於 Wellington，3 個空軍基地分布於 Auckland、Ohakea、Woodbourne

6 The NZSAS has two main roles: 1.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missions; 2.Counter Terrorism.
7 The Territorial Force（TF）is the part-time component of New Zealand's Army. Territorial personnel
have normal jobs and spend a minimum of 20 days per year doing military training. Today's
Territorial Force provides personnel for our overseas commitments, augments the Regular Force on
training or filling positions in New Zealand, and provides a presence in the wide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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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Air Force, 2005d）。

紐西蘭空軍主要包含海上巡邏部隊、定翼機運輸部隊、旋翼機運輸部隊等

3 種類型，任務派遣時則以中隊規模或較小的分遣隊（至少 2 架）來執行國防

軍賦予的任務（Air Force, 2005c）。空軍中隊是主要的作戰單位，計有 5 個飛行

中隊；包含 3 個作戰中隊及 2 個訓練中隊（Air Force, 2005e）。目前紐西蘭空軍

編制各式主要飛機 50 架；分別為 P3-K Orion 運輸機 6 架、C-130 Hercules 運輸

機 5 架、UH-1H Iroquois 運輸直升機 14 架、Beech King Air B200 人員運輸機 5

架、B47G-3B-2 Sioux 教練直升機 5 架、CT-4E Airtrainer 教練機 13 架、Boeing

757-200 運輸機 2 架等（Air Force, 2005b）。以上機型均為運輸機型，而無戰鬥

機及轟炸機。

IV. 紐西蘭國防武力與區域安全展望

紐西蘭由於無直接外來的軍事威脅影響到國家安全，因此其國防軍的主要

任務係著眼於與鄰國──澳大利亞及友邦國家維護區域或全球安全。尤其，恐怖

主義自 21 世紀以來對區域及全球安全構成全球社會最大挑戰之際，更突顯了紐

西蘭國防軍與友邦國家合作的重要性。

i. 紐西蘭與澳大利亞軍事合作

就地理位置及歷史背景而言，沒有一個國家比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的戰略夥

伴關係更為密切。由於地理及歷史、價值信念及利益、人民之間的關係等因素

使然，兩國彼此間對安全與各方面事務的合作均有高度的承諾，追求共同的戰

略利益。長久以來，紐西蘭與澳大利亞的密切合作已促進了鄰近地區的安全與

穩定；未來，紐西蘭仍會持續與澳大利亞國防軍協同作戰，適時協調及反應南

亞地區的突發事件（NZDF, 2005i:14）。

在國家層面，澳大利亞是紐西蘭最密切與重要的安全夥伴，兩國之間享有

利益的共同性；但是，這並不表示兩國需有完全的戰略性認同，而是兩國均視

所面臨的嚴重威脅為彼此之間的安全挑戰。兩國均認為，彼此共同合作遠比獨

力應付區域內對共同利益形成威脅的挑戰更具效果（NZDF, 2005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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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西蘭國防組織架構圖

空 中 部 隊

指 揮 官

空 軍 第 3 作 戰 中 隊

空 軍 第 5 作 戰 中 隊

空 軍 第 4 0 作 戰 中 隊

作 戰 支 援 中 隊

第 485 聯隊

地 面 部 隊

指 揮 官

第 2 地 面 部 隊 群

第 3 地 面 部 隊 群

第 1 特 種 空 中 群

陸 軍 憲 兵 部 隊

海 上 部 隊

指 揮 官

海 軍 作 戰 部 隊

海 軍 支 援 部 隊

反 水 雷 與 潛 水 部 隊

海 軍 巡 邏 部 隊

海 軍 海 象 部 隊

國 防 大 臣

國 防 軍 司 令 國 防 部 長

聯 合 部 隊

指 揮 官

海 軍 司 令 陸 軍 司 令 空 軍 司 令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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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國家合作的願景，紐西蘭國防軍繼續支持區域安全協議，提供必要武

力協助處理澳大利亞所面臨的安全威脅；紐西蘭國防軍也將適時派遣武力，共

同維護紐、澳戰略地域的安全。紐西蘭認為，展現共同合作的軍事武力是與澳

大利亞進行軍事協調、合作的基礎，也展現了紐西蘭負擔國防共同責任的誠意。

未來，紐、澳兩國將透過同盟演習、軍事人員交流，以及在緊密防衛關係協議

的架構下，廣泛進行軍事武力的合作事宜。兩國間的緊密防衛關係協議將包含

區域支援任務的協調、作戰計畫的合作、執行同盟軍事任務，以及擴大同盟作

戰武力與合作性後勤支援等項目（NZDF, 2005a:17-18）；經由這些項目的協調

與執行，紐、澳兩國的安全合作將更具實質意義。

ii. 紐西蘭與南太平洋地區安全

紐西蘭的主要利益在南太平洋，且表現在紐西蘭與南太平洋國家具有深厚

的文化、種族與歷史關係，以及紐西蘭憲政上對部份島嶼──如托克勞、尼攸、

科克群島等具有保護的責任之上。由於地緣位置的關係，紐西蘭國家利益深受

太平洋各國政府是否能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成長、社會發展環境所影響；太平

洋國家之間如果有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可減低紐西蘭軍事與經濟支援的需求

──包括經由外交、調解、維持和平等方面的協助（NZDF, 2005a:18）。

就國家層面而言，一個穩定、繁榮與具有良好治理的南太平洋地區，可使

紐西蘭從中獲得實質的國家利益。紐西蘭與南太平洋國家之間，也透過相互支

援計畫、海外發展援助、災難救援、意外事件搜救與醫療，以及自然資源保護、

各國專屬經濟海域調查等項目，對這些國家提供必要的協助（NZDF, 2005a:18）。

紐西蘭國防軍基於國家的南太平洋政策，律訂廣泛的參與區域事務、安全

援助、社會開發援助、資源保護、災難救援等軍事支援目標。此外，紐西蘭國

防軍藉由互訪、演習及其他軍事活動等安全合作項目與信心建立措施，積極參

與區域事務；國防軍也在相互支援計畫的支持下，對區域內國家提供軍事訓練

與國防發展協助。展望未來，紐西蘭國防軍將在國家政策指導下，積極協助南

太平洋國家進行專屬經濟海域調查、民間救援行動、區域內天然或人類災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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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國防軍也將應南太平洋國家發生國內秩序失控時的援助要求，適時派遣軍

力支援這些國家或提供必要的保護與協助人員撤離；在這方面，紐西蘭國防軍

的經驗有助於達成未來的軍事支援目標（NZDF, 2005a:18）。

iii. 紐西蘭與亞太區域安全

紐西蘭認為，亞太區域如果發生動盪，各國將付出很大的代價。新的利益

互賴意味著各國與鄰國之間必須直接面對面解決紛爭，才能促成有效的和平與

穩定，而紐西蘭也將為確保一個穩定與安全的亞太環境分擔一份責任（NZDF,

2005a:18）。在東南亞方面，紐西蘭一直是強化此地區和平與穩定機制的積極

參與者，東南亞國家協會區域論壇提供了紐西蘭藉由信心建立措施的機會，參

與區域內反恐怖行動與打擊跨國犯罪行為，促進地區和平（NZDF, 2005i:14）。

在這方面，未來紐西蘭國防軍將在由紐西蘭及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新加坡、

英國等國家所簽訂的五國防禦協定架構下，積極參與地區事務及進行多邊演

習，或與地區內其他國家進行雙邊演習（NZDF, 2005a:19）。

在東北亞方面，紐西蘭與中國、日本、韓國的軍事關係正逐漸趨於成熟；

各國間的正常軍事接觸與對話，是紐西蘭參與東北亞安全事務的重要管道。國

防軍不僅在南韓聯合國指揮部指揮下繼續參與執行朝鮮半島停戰協定，也在日

本東京派遣連絡官執行特定任務，使紐西蘭與日本或東北亞的軍事關係日益提

升（NZDF, 2005i:14）。

此外，國防軍繼續在紐西蘭駐各國大使館派遣連絡官，協助執行聯合國任

務及高級國防官員互訪。未來，國防軍也將在相互支援計畫的架構下，協助各

國進行軍事訓練；同時與其他國家相關武裝部隊協同作戰，嚇阻區域內的侵略

行動（NZDF, 2005a:19）。這些軍事任務在在顯示，紐西蘭國防軍在亞太地區

的軍事外交關係與區域安全角色仍然不可忽視。

iv. 紐西蘭與和平支援行動

在全球化與高度互賴的國際社會中，紐西蘭也期待自貿易、資訊、交通與

技術的交流中增進本身國家的利益；為了確保能順利獲得這些利益，需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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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穩定與繁榮共享的環境。紐西蘭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並不只是扮演一個參

與者的角色，而是要進一步在國際社群中突顯紐西蘭的形象與地位；換言之，

紐西蘭企圖在國際經濟、外交與安全發展過程中發聲，爭取一定程度的國際地

位。紐西蘭政府將在支持聯合國及目前 19 項多國和平支援行動的基礎上（如附

圖），積極參與全球事務；但紐西蘭拒絕參與某些國家以武裝部隊鎮壓人權運動

的軍事合作（NZDF, 2005a:19）。

紐西蘭國防軍為了達成政府的全球目標，將在聯合國及其他多國機構下，

適時提供軍事武力執行集體安全行動與維持和平任務；也隨時以高度的作戰準

備提供政府遂行國際間集體安全行動時的最佳選項。前瞻未來，國防軍將藉參

與國際軍事標準與安全論壇、多國演習，以及與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武裝

部隊進行人員交流中，維持軍事作戰的協作性。8紐西蘭認為，高素質的軍事人

員必須部署在海外，執行掃雷、武器管制、國際秩序監督等任務，而這些軍事

部署的附加效益是支援國際人道救援（NZDF, 2005a:19）。由上述紐西蘭國防

軍的未來規劃可以明顯看出，紐西蘭的國防建軍發展已逐漸由確保區域安全走

向扮演國際安全維護的要角。

V. 紐西蘭國防發展與規劃

2002 年 6 月 11 日，紐西蘭國防軍依據政府國防政策訂定了國防長程發展

計畫，旨在規範軍備獲得的相關決策；這項計畫也分別於 2003 年 6 月、2004

年 11 月歷經兩次修訂（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a）。

i. 國防政策與長程發展計畫

國防長程發展計畫說明了軍備獲得計畫的目的在增強國防軍的能力，使其

能有效遂行政府的國防政策。2000 年 5 月 8 日，紐西蘭在一項政府國防聲明中

說明：

8 interoperability（協作性）: the ability to interchange units and to operate effectively with forces
from other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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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要建立一支涵蓋三軍所需軍事能力的現代化、專業與配備精

良的國防軍，以實踐紐西蘭的國防政策目標……重新配備後的紐西

蘭國防軍是一支具備持久戰力且足以長期執行任務的武力。這支武

力將可符合紐西蘭本身的國防與安全需求，同時部署執行任務時，

亦能發揮有效的戰力（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b）。」9

國防長程發展計畫考量預期費用、軍備獲得時機及優先性的條件下，內容

涵蓋全面性的各分項計畫。這項全面性計畫係前瞻 10 年的循環性計畫，且定期

9 Government Defence Statement, May 8, 2001, “A Modern, Sustainable Defence Force Matched to 
New Zealand’s Needs: …is building a modern, professional and well-equipped Defence Force with
the necessary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ll three services to meet New Zealand's objectives… the 
New Zealand Defence Force is being reconfigured so that it is sustainable and affordable over the
long-term. It will be able both to meet New Zealand's own defence and security needs, and to make a
useful contribution when it is deployed.” Quoted in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and Defence Policy,” in Defence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2004,
http://www.defence.govt.nz/public_docs/ltdp2004/2-long-term-dev-plan-def-pol.shtml

資料來源：NZDF,“New Zealand Defence Force Missions,”NZDF, Nov., 2005,

http://www.nzdf.mil.nz/at-a-glance/current-missions.htm

紐西蘭國防軍執行和平支援行動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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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修訂，是一項軍備獲得的現行計畫（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a）。計畫

內容主要依據紐西蘭於 2000年 6月公佈的政府國防政策架構之 5項國防政策目

標而制訂（參閱前文所述），其目的有 4 項：1.敘述足以提供軍事能力的主要軍

備獲得計畫，使其能達成政府的國防政策目標；2.規劃各分項計畫的相對優先

順序，且全般衡量政府的國防政策，以及安全需求與利益；3.符合財政限制的

範圍；4.著手進行規劃與決策程序，且具體管制作業及財政風險，以確保國防

投資能符合最佳的金錢價值（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a）。

ii. 國防長程發展計畫（LTDP）

紐西蘭國防長程發展計畫計包括 6 個分項計畫，其優先順序為：1.已核准

且納入獲得階段的計畫；2.政府已原則核准的計畫；3.必須避免政策失敗的計

畫；4.必須提供一支配備精良的地面部隊計畫；5.必須避免有嚴重政策風險的計

畫；6.有益但對政策目標較無關鍵性的計畫。

 已核准且納入獲得階段的計畫

本項計畫包含：Boeing 727 運輸機更新、中程反裝甲武器、較低層次防空

線索、輕型作戰車輛、多角色艦船、巡邏艦、特種作戰能力、P-3 運輸機任務

系統升級、P-3 運輸機通信及航行系統升級、新國防司令部大樓等 10 個項目（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e）。

 政府已原則核准的計畫

本項計畫包含：C-130 運輸機延壽、C-130 運輸機通信及航行系統升級、區

域直射支援武器、國防軍直升機能力、空軍 Ohakea 基地強化、陸軍工程裝備

等 6 個項目（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f）。

 必須避免政策失敗的計畫

本項計畫包含：聯合指揮與管制系統、即時引爆設施配置等 2 個項目（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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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提供一支配備精良的地面部隊計畫

本項計畫包含：地面情報偵察、戰鬥支援車輛、陸軍戰術主幹通信、陸軍

軍種內武器更新、陸軍全軍車隊更新等 5 個項目（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h）。

 必須避免有嚴重政策風險的計畫

本項計畫包含：澳紐兵團自衛能力提升、國防軍魚雷更新、C-130 運輸機

自衛、P-3 運輸機自衛、反艦飛彈、聯合通信現代化等 6 個項目（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i）。

 有益但對政策目標較無關鍵性的計畫

本項計畫包含：高度戒備步兵連、遠距離水雷偵測、陸軍機動靶場、曲射

支援武器、基礎設施等 5 個項目（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j）。

綜合而言，國防長程發展計畫的優先順序均定期實施檢討，以確保國防政

策的持續性；而當進行重訂優先順序時，則先實施差距分析，以界定各項計畫

在次一個 10 年是否產生性能差距而影響國防軍執行國防政策目標的能力（Th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b）。這項計畫的各分項計畫及其單一項目亦列出了政

策價值、性能差距、獲得期程、最新狀況、價格評估等要點，有助於紐西蘭國

防軍因應軍備代差的趨勢，適時調整計畫優先性，有效提升國防軍戰力。

VI. 結 論

 無外來軍事威脅的安全環境

紐西蘭地緣戰略上不僅扼控南太平洋海、空交通要衝，亦為大洋洲至北美

東西海岸的南太平洋航線西端起點之一。另一方面，由於紐西蘭地緣位置鄰近

亞太地區，因此亦與此地區的安全戰略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紐西蘭四周向洋的獨特環境及與澳大利亞的政、經、軍合作關係，使其未

直接面對外來的軍事威脅。因此，紐西蘭依據基本政府目標視國防為外交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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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政策的一項核心要素，而國防武力是衝突解決與維持穩定──特別是紐西蘭參

與國際維持和平與人道救援行動等角色的重要憑藉。但紐西蘭仍然認為所有的

政策及參與行動，必須與遵守聯合國原則、國際法和多邊主義的國家原則或承

諾一致。

 911 恐怖攻擊事件改變紐西蘭國防任務

紐西蘭認為恐怖主義攻擊已經對其本身及鄰近地區國家構成嚴重的威脅，

因此決定將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列為政府政策的最高優先目標，而國防武力則扮

演了關鍵角色。其次，隨著後冷戰時期安全定義的擴大，紐西蘭國防武力也著

手處理多樣化的跨國犯罪問題及天然災難救援，這些目標都是 21 世紀確保紐西

蘭周邊安全環境不可或缺的要項。

 外向型的國防政策與組織

紐西蘭依據 1990 年訂頒的國防法，確定了武裝部隊成立目的及國防武力組

成。國防政策目標為：1.防衛紐西蘭及保護紐西蘭人民、領土、領海、專屬經

濟區、天然資源與重要基礎設施；2.與盟邦澳大利亞維持密切國防夥伴關係，

追求共同的安全利益；3.協助維持南太平洋安全，並對太平洋鄰國提供必要的

支援；4.在亞太區域安全中扮演適切角色，並善盡五國防禦協定成員國的責任；

5.廣泛參與聯合國、其他適當的多邊和平支援與人道救援等全球安全及維持和

平行動。近年來，和平支援行動已經成為紐西蘭國防軍主要的作戰任務。

紐西蘭國防軍的特質為軍政、軍令二元化，國防部長與陸、海、空軍司令

屬於軍政系統；國防軍司令屬於軍令系統，直接承國防大臣之命指派聯合部隊

執行作戰任務。紐西蘭是大英國協成員，總督是紐西蘭三軍統帥，負責武裝部

隊的建立與維持。國防大臣負國防全般責任，且經由國防軍司令管制紐西蘭國

防軍；國防軍司令則經由本部陸、海、空軍參謀長指揮三軍部隊與聯合部隊。

紐西蘭國防軍總兵力 13,415 人；依類別區分常備部隊 9,053 人、非常備部

隊 2,310 人、文官 2,052 人；另依軍種區分海軍 2,671 人、陸軍 6,997 人、空軍

2,789 人、國防軍司令部 748 人、聯合部隊指揮部 2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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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的小國海軍

紐西蘭海軍的願景是扮演「世界上最佳的小國海軍」角色；作戰範圍涵蓋

南太平洋至東南亞區域，當執行國際維持和平與區域安全任務時，範圍將擴大

至更遠的戰場。海軍下轄海軍作戰部隊、海軍支援部隊、反水雷與潛水部隊、

海軍巡邏部隊、海象部隊等類型；目前編制各型主要艦艇 10 艘。

海軍志願預備部隊亦是海軍整體的一部份，約佔海軍兵力的 20％。預備部

隊是兼職性質，目前角色為供應海軍艦艇員額、扮演國防軍與海洋工業之間的

主要介面，以及參與維持和平任務與支援文人機關等相關事務。

 建立世界級的強力陸軍

紐西蘭陸軍的願景是建立一支世界級的強力陸軍，區分常備部隊及地方自

衛隊等兩種類型；下轄 2 個地面部隊群、1 個特種空中群、憲兵部隊等。陸軍

所屬的地方自衛隊係兼職性質的部隊，自衛隊成員平日有正常的職業，但每年

需接受至少 20 天的軍事訓練。目前自衛隊武力也派遣人員執行海外任務，以及

增強常備部隊的訓練與補充所需兵力。

 立即反應的空軍部隊

紐西蘭空軍主要任務是提供一支立即反應的部隊，以及可應付各種突發狀

況的長程武力。主要包含海上巡邏部隊、定翼機運輸部隊、旋翼機運輸部隊等

3 種類型，任務派遣時則以中隊規模或較小的分遣隊（至少 2 架）來執行國防

軍賦予的任務。空軍中隊是主要的作戰單位，計有 3 個作戰中隊及 2 個訓練中

隊，編制各式主要飛機 50 架，均為運輸機型，而無戰鬥機及轟炸機。

 紐、澳軍事合作與區域安全

就地理位置及歷史背景而言，沒有一個國家比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的戰略夥

伴關係更為密切。兩國均認為，彼此共同合作遠比獨力應付區域內對共同利益

形成威脅的挑戰更具效果。未來，紐、澳兩國將透過同盟演習、軍事人員交流，

以及在緊密防衛關係協議的架構下，廣泛進行區域支援任務的協調、作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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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執行同盟軍事任務，以及擴大同盟作戰武力與合作性後勤支援等項目；

經由這些項目的協調與執行，紐、澳兩國的安全合作將更具實質意義。

 紐西蘭與南太平洋地區安全

紐西蘭的主要利益在南太平洋，紐西蘭與南太平洋國家之間透過相互支援

計畫、海外發展援助、災難救援、意外事件搜救與醫療，以及自然資源保護、

各國專屬經濟海域調查等項目，對這些國家提供必要的協助。展望未來，紐西

蘭國防軍將在國家政策指導下，積極協助南太平洋國家進行專屬經濟海域調

查、民間救援行動、區域內天然或人類災難救援。國防軍也將應南太平洋國家

發生國內秩序失控時的援助要求，適時派遣軍力支援這些國家或提供必要的保

護與協助人員撤離。

 紐西蘭與亞太區域安全

紐西蘭認為，亞太區域如果發生動盪，各國將付出很大的代價。在東南亞

方面，東南亞國家協會區域論壇提供了紐西蘭藉由信心建立措施的機會，參與

區域內反恐怖行動與打擊跨國犯罪行為，促進地區和平。在這方面，未來紐西

蘭國防軍將在五國防禦協定架構下，積極參與地區事務及進行多邊演習，或與

地區內其他國家進行雙邊演習。

在東北亞方面，紐西蘭與中國、日本、韓國的軍事關係正逐漸趨於成熟。

國防軍不僅在南韓聯合國指揮部指揮下繼續參與執行朝鮮半島停戰協定，也在

日本東京派遣連絡官執行特定任務，使紐西蘭與日本或東北亞的軍事關係日益

提升。

 紐西蘭與和平支援行動

紐西蘭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並不只是扮演一個參與者的角色，而是要進一步

在國際社群中突顯紐西蘭的形象與地位。紐西蘭政府將在支持聯合國及目前 19

項多國和平支援行動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全球事務；但紐西蘭拒絕參與某些國

家以武裝部隊鎮壓人權運動的軍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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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未來，國防軍將藉參與國際軍事標準與安全論壇、多國演習，以及與

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武裝部隊進行人員交流中，維持軍事作戰的協作性。

由上述紐西蘭國防軍的未來規劃可以明顯看出，紐西蘭的國防建軍發展已逐漸

由確保區域安全走向扮演國際安全維護的要角。

 紐西蘭國防發展與規劃

2002 年 6 月 11 日，紐西蘭國防軍依據政府國防政策訂定了國防長程發展

計畫，旨在規範軍備獲得的相關決策。這項計畫包括 6 個分項計畫，其優先順

序為：1.已核准且納入獲得階段的計畫；2.政府已原則核准的計畫；3.必須避免

政策失敗的計畫；4.必須提供一支配備精良的地面部隊計畫；5.必須避免有嚴重

政策風險的計畫；6.有益但對政策目標較無關鍵性的計畫。

國防長程發展計畫的優先順序均定期實施檢討，當重訂優先順序時，則先

實施差距分析，以界定各項計畫在次一個 10 年是否產生性能差距而影響國防軍

執行國防政策目標的能力，有助於紐西蘭國防軍因應軍備代差的趨勢，適時調

整計畫優先性，有效提升國防軍戰力。

綜合而言，紐西蘭於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的安全觀與國防政策取向，使

其國防武力的發展置重點於與周邊國家共同維護區域安全環境及參與全球和平

支援行動，以確保本身免於恐怖主義的威脅或區域衝突的波及。而紐西蘭國防

軍雖僅有 1 萬餘人的小規模兵力，但其以輕裝配備及採聯合兵種編組型態的聯

合部隊，仍能廣泛而有效的執行區域或全球性的和平支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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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對照表

（依首字筆劃順序排列）

大洋洲 Oceania

大規模毀命性武器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五國防禦協定 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 FPDA

反水雷 Mine Countermeasures, MCM

太平洋群島論壇 Pacific Islands Forum

尼攸島 Niue

地方自衛隊 Territorial Force

地面部隊群 Land Force Group

地區援助任務 Regional Assistance Mission

托克勞島 Tokelau

坎培拉公約 Canberra Pact

志願軍 force of the willing

投射巡防艦 Project Protector

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 APEC

協作性 interoperability

和平支援行動 peace support operations

東加 Tonga

東南亞國家協會區域論壇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東帝汶 Timor Leste

空軍中隊 squadron

空軍分遣隊 detachment

空軍司令 Chief of Air Force, CAF

空軍定翼機運輸部隊 Fixed Wing Force

空軍海上巡邏部隊 Maritime Patrol Force

空軍旋翼機運輸部隊 Rotary W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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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巡邏艇 Inshore Patrol Craft

近岸巡邏艦 Inshore Patrol Vessel

信心建立措施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

南非戰爭 The South African War

恆久自由行動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OEF

政府國防政策架構 The Government’s Defence Policy Framework June 2000

政府國防聲明 Government Defence Statement

柔性權力 soft power

相互支援計畫 Mutual Assistance Programme, MAP

科克群島 Cook Islands

峇里島 Bali

差距分析 gap analysis

海外發展援助 Overseas Development Aid, ODA

海軍司令 Chief of Navy, CN

海軍作戰部隊 Naval Combat Force

海軍志願預備部隊 Navy Volunteer Reserve

海軍後勤支援部隊 Naval Logistic Support Force

海象部隊 Hydrographic Force

特種空中群 Special Air Service Group, SAS

索羅門群島 Solomon Islands

紐西蘭國防軍 New Zealand Defence Force

衰敗國家 failed states

國防大臣 Minister of Defence

國防法 The Defence Act 1990

國防長程發展計畫 Defence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LTDP

國防軍司令 Chief of Defence Force

國防部長 Secretary of De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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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政府目標 Key Government Goals

專屬經濟區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EEZ

陸軍司令 Chief of Army, CA

斐濟 Fiji

雅加達 Jakarta

塔斯曼海 Tasman Sea

緊密防衛關係 Closer Defence Relations, CDR

潛水支援 Diving Support

戰略性認同 strategic identity

澳紐兵團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 ANZAC

總督 Governor-General

聯合部隊指揮官 Commander Joint Forces NZ

薩摩亞 Sam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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